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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2月 8日發布 

113年 12月 31日修正 

壹、 目的 

為鼓勵金融業將資金導引至永續的經濟活動，帶動企

業永續發展並以有序的方式減碳轉型，以及協助企業及金

融業判斷何謂永續經濟活動，爰訂定本指引。 

貳、 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方法 

本指引以「對六項環境目的中的任一項具有實質貢獻，

且對六項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未造成重大危害」之條件，

作為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標準。六項環境目的包括(詳附件

1)： 

1. 氣候變遷減緩。 

2. 氣候變遷調適。 

3.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 

4. 轉型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預防與控制。 

6.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復育。 

為認定經濟活動是否符合永續，本指引針對個別之經

濟活動，依據其特性與對環境的影響，及參考國內外現行

技術、資訊及法規要求，就一項或多項的環境目的訂有「技

術篩選標準」，作為對環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之具體衡量的

判斷標準，且針對六項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訂有「未造成

重大危害」之判斷原則。 

本指引目前未涵蓋國內所有產業及經濟活動，亦並非

所有產業及經濟活動皆適用本指引之認定方法，因此未列

入本指引之經濟活動，不代表其非屬永續經濟活動。目前

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分為二類：「一般經濟活動」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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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型經濟活動」。 

一、 「一般經濟活動」須同時符合下列 3 項條件，始稱為

「永續經濟活動」或「符合本指引之經濟活動」：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本指引針對個別一般

經濟活動訂有一項以上環境目的之技術篩選標準，一

般經濟活動須符合其中之一項環境目的技術篩選標準，

始能稱為對環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未造成重大危害：本指引除訂有未造

成重大危害所共通適用之法規外，亦訂有未造成危害

之標準： 

1. 共通適用法規：未因違反任一環境目的相關法規而

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處(詳附件 1)。所稱重

大裁處，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標準，則依其標

準，如未訂有標準，則指最近一年內因違反相關法

規，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造成公司重大損害或影響者； 

(2)經有關機關命令停工、停業、歇業、廢止或撤銷

污染相關許可證者； 

(3)單一事件罰鍰金額累計達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

者。 

2. 未造成危害之標準：本指引針對部分一般經濟活動，

訂有對環境目的未造成重大危害之標準(附件 2 之

附表 16、17、22、23、24、25、27、29)。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成重大危害：符合國內法效力之聯合

國人權相關公約，且未因違反國內勞工相關法規而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處為原則(詳附件 1)，所稱

重大裁處認定方式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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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持型經濟活動」指為環境友善目的而生產商品，

或提供較先進且可達成任一環境目的之技術，或能促

進達成環境永續效果而進行者，可直接視為對六項環

境目的之一具有實質貢獻。如該支持型經濟活動亦同

時符合「對六項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未造成重大危害」

者，則屬永續經濟活動。 

參、 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 

本指引係以經濟活動為衡量基礎，針對個別一般經濟

活動訂定明確且具可比較性的技術篩選標準及閾值。採用

經濟活動而非企業本身作為衡量對象，係因企業營運除主

要的生產、銷售活動外，尚有提供整體性功能的輔助活動，

來支援主要活動，例如：製造業者興建廠房來支援產品製

造，主要活動為產品製造，輔助活動為興建廠房。此外，為

使相同的活動可使用相同的指標俾進行比較(例如不同業

者製造相同的產品應使用相同的衡量指標)，因此，本指引

以經濟活動為衡量基礎，以判斷企業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

是否符合永續。 

一、 一般經濟活動：本指引目前就部分農林業、製造業、

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回收業、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運

輸與倉儲業，共計 29 項「一般經濟活動」，訂定企業

符合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方法，並對應行政院主計總

處行業統計分類第 11次修正(110年 1月)版本之細類

代號（詳附件 2）： 

(一) 農林業：農作物生產；農林剩餘資源再利用；林業經

營與生產。 

(二) 製造業：水泥；玻璃；石油化學；鋼鐵；紡織；造紙；

半導體；平面顯示器面板；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三) 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回收業：廢棄物清除；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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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再利用。 

(四) 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新建築物；既有建築物改繕；

建築內高能源效率設備之安裝及維修；建築物或建築

物內停車場的電動車充電站之安裝及維修；建築智慧

能源管理系統之安裝及維修；再生能源科技設備之安

裝及維修；建築物之收購與交易取得。 

(五) 運輸與倉儲業：機車、客車與商用車運輸；客運汽車

運輸；貨運汽車運輸；客貨運軌道運輸；公路運輸及

公共交通之基礎設施；倉儲；機場基礎設施。 

二、 支持型經濟活動：配合我國 2050淨零排放路徑之十二

項關鍵戰略所提關鍵領域之技術、研究與創新，本指

引列出 14 項「支持型經濟活動」(詳附件 3)，包括： 

(一)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與相關配件。 

(二) 氫能應用技術研發及基礎設施。 

(三) 智慧電網系統研發及基礎設施。 

(四) 高能效設備製造與高能效技術相關運用。 

(五) 支持低碳水運之基礎設施。 

(六) 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研發及應用。 

(七) 提供能源技術服務（ESCO）或具節能成效之專業服務。 

(八) 替代加工食品技術研發及應用。 

(九) 自然碳匯技術研發及應用。 

(十) 儲能設施與相關配件。 

(十一) 氣候變遷調適之工程、設備及諮詢服務。 

(十二) 節水、水資源循環利用或新興水源開發等設備或系

統設置、技術開發及專業服務。 

(十三) 其他低碳及循環經濟技術相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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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建立維持生物多樣性之生態保護系統。 

肆、 衡量方式 

企業衡量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或專案項目符合本指引

情形之方式如下，原則上衡量期間為前一會計年度，如為

其他衡量期間宜於揭露時敘明（詳圖 1）： 

一、 企業辨識主要經濟活動或專案項目是否為「適用本指

引之經濟活動」。如是，則續行下步驟。如否，屬「不

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尚毋需依本指引判斷是否符

合永續經濟活動。 

二、 企業針對「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中屬「一般經濟

活動」者，逐一檢視是否符合下列 3 項條件，俾判斷

是否為永續經濟活動。屬附件 3之「支持型經濟活動」

者，第 1 項條件為直接符合，僅須檢視是否符合第 2

項及第 3 項條件： 

(一) 第 1 項條件：該經濟活動在「對任一環境目的具有實

質貢獻」部分，是否符合附件 2 所列技術篩選標準，

並續行下步驟。 

(二) 第 2 項條件：該經濟活動在「對六項環境目的未造成

重大危害」部分，逐一檢視是否針對六項環境目的，

均未有因違反附件 1 所列法規而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重大裁處之情形，以及符合附件 2 未造成重大危害之

標準後(附件 2之附表 16、17、22、23、24、25、27、

29)，再續行下步驟。 

(三) 第 3 項條件：該經濟活動在「對社會保障未造成重大

危害」部分，是否未有因違反附件 1 所列法規而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處之情形。 

企業可依其經濟活動「適用」與「符合」前揭 3項條件

之情形，以及有無轉型計畫，判斷該經濟活動之永續程度，



7 

分為「符合」、「轉型中」、「不符合」及「不適用」四類： 

一、 「符合」：指該經濟活動已符合本指引之三項條件。 

二、 「轉型中」：指該經濟活動目前不符合本指引之任一條

件，但企業已訂有轉型計畫，以達到「符合」的程度。 

三、 「不符合」：指該經濟活動目前不符合本指引之任一條

件，且企業尚無具體計畫或時程進行轉型。 

四、 「不適用」：指經濟活動目前未納入本指引之經濟活動

範圍。 

圖 1：企業衡量經濟活動符合本指引 3 項條件及永續程度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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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1： 

假設甲公司辨識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共有 5項，分別為 A、

B、C、D、E，依本指引上揭衡量步驟檢視如圖 2。甲公司衡量其

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中，「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為 A、B、C、

D，其中符合三條件者為 A 及 D。甲公司對外揭露之主要內容為

「適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共 4 項，其營收占比約 90%，其中 2

項為符合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其營收占比為 45%。 

圖 2：企業衡量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案例說明 

衡量步驟 甲公司 

(一)企業辨識營運之主要經

濟活動，於過去一年占全部營

收之比重。 

A B C D E 

30% 25% 20% 15% 10% 

(二)企業辨識主要經濟活動

是否適用本指引之「一般經濟

活動」及「支持型經濟活動」。 

一般經

濟活動 

一般經

濟活動 

一般經

濟活動 

支持型

經濟活

動 

不適用 

(三)依下列 3條件判斷是否符

合永續經濟活動。 
    

 

條件 1：是否符合【對任一環

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之技術

篩選標準(附件 2)？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條件 2：是否符合【對六項環

境目的未造成重大危害】 (附

件 1、2)？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條件 3：是否符合【對社會保

障未造成重大危害】 (附件

1)？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四)是否有轉型計畫？  有/無 有/無  

衡量結果：個別經濟活動符合

本指引情形及永續程度 
符合 

轉型中/

不符合 

轉型中/

不符合 
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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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2： 

乙公司現有 F、G、H共 3項專案項目，擬分別向銀行申請貸

款，乙公司可依本指引上揭衡量步驟分別檢視其 3 項專案項目

符合本指引之情形如圖 3。衡量結果為專案項目 F 及 G為「符合

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專案項目 H 不適用本指引。 

圖 3：企業衡量個別專案項目之案例說明 

專案項目 

衡量步驟 

乙公司 

F G H 

(一)企業辨識個別專案項目是否適用本

指引之「一般經濟活動」及「支持型經濟

活動」。 

一般經濟

活動 

支持型經

濟活動 
不適用 

(二)依下列 3 條件判斷是否符合永續經

濟活動。 
  

 

條件 1：是否符合【對任一環境目的具有

實質貢獻】之技術篩選標準(附件 2)？ 
符合  

條件 2：是否符合【對六項環境目的未造

成重大危害】(附件 1、2)？ 
符合 符合 

條件 3：是否符合【對社會保障未造成重

大危害】(附件 1)？ 
符合 符合 

衡量結果：專案項目符合本指引情形 符合 符合 不適用 

 

伍、 揭露及運用  

本指引旨在提供一項可具體衡量且具可比較性的工具，

協助企業及金融業以共同語言溝通及辨識永續經濟活動，

爰鼓勵企業及金融業可參考及應用本指引，協力朝永續及

減碳轉型： 

一、 在企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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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鼓勵上市櫃公司參考本指引檢視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

是否適用本指引及符合永續之程度，並自願揭露其「適

用本指引之經濟活動」及「符合本指引之經濟活動」

之營收比重，以及適用本指引之主要經濟活動的永續

程度(符合/轉型中/不符合)，並期待非上市櫃公司亦

自願揭露相關資訊。上市櫃公司可於臺灣證券交易所

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 ESG 數位平台，或企業之永續

報告書、年報、官網揭露相關資訊，俾利投資人參考。 

(二) 鼓勵上市櫃公司針對有資金需求的個別專案項目，可

參考本指引檢視該專案項目是否適用本指引及符合永

續的程度，將專案項目符合本指引之情形(資本支出/

營業費用比重)及永續程度(符合/轉型中/不符合)提

供往來的金融業參考，並期待非上市櫃公司亦可參考

本指引提供上開資訊予往來的金融業參考。 

二、 在金融業方面：為促進金融機構投融資或金融商品有

對外標示「綠色」、「ESG」或「永續」等概念者，參考

本指引進行投融資評估及決策、商品設計及與企業議

合，本指引針對金融業之「放款」、「投資」、「資產管

理」、「產物承保」，分別訂定永續占比計算方式(詳附

件 4)，俾利金融業追蹤其將資金投融資於適用或符合

本指引之經濟活動，以及發展相關金融商品之情形，

並鼓勵金融業於永續報告書、年報或官網揭露永續占

比相關資訊。 

陸、 結語 

為發揮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引導企業致力於減碳及永

續轉型，金管會鼓勵金融機構於兼顧風險控管下，對永續

發展領域積極辦理投融資，促進企業減碳轉型之資金市場。 

本指引並非強制要求企業遵循的最低標準，而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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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規劃減碳轉型，朝永續發展之參考；換言之，雖然企業

目前的經濟活動或許還未能符合本指引，但企業可參考「轉

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制定轉型計畫，逐步達到本指引之

永續條件。 

因應我國永續發展目標及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金管

會將與相關部會持續研議精進本指引，並依實際運作情形

適時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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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六項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之說明、共通適用法規 

六項環境目的

及社會保障 
說明 

未造成重大危害之 

共通適用法規 

氣候變遷減緩 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

吸收儲存1。 

未有因違反《氣候變遷因應

法》等相關法規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重大裁處。 

氣候變遷調適 指人類與自然系統為回應

實際、預期氣候變遷風險

或其影響之調整適應過

程，透過建構氣候變遷調

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和

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衝擊

或損害，或利用其可能有

利之情勢2。 

尚無。 

水及海洋資源

的永續性及保

育 

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加

強節水、再生水及海淡水

等多元水源，推動水資源

及流域綜合管理，保育及

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並

防止海洋環境及土地劣化
3。 

未有因違反《水利法》、《自來

水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飲用水管理條例》、《海

洋污染防治法》、《海岸管理

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法

規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大

裁處。 

轉型至循環經

濟 

加強廢棄物資源循環利

用，以及掌握關鍵物料使

用情形，納入物質生命週

期的永續管理，促進原物

料永續使用4。 

未有因違反《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相

關法規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重大裁處。 

污染預防與控

制 

減少空氣污染、水污染、以

及其他污染對健康的危

害，以及確保環境品質及

永續管理環境資源5。 

未有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

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飲用水管

理條例》、《廢棄物清理法》、

 
1 參考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 條。 
2 參考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 條。 
3 參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 6 及 14。 
4 參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 8.4 及 12.2。 
5 參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 3.9 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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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環境目的

及社會保障 
說明 

未造成重大危害之 

共通適用法規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噪音管制法》、《環境影

響評估法》、《環境用藥管理

法》等相關法規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重大裁處。 

生物多樣性保

育及復育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及海

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

樣性6。 

未有因違反《國家公園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然地

景部分)、《野生動物保育法》、

《森林法》、《海岸管理法》、

《濕地保育法》、《環境影響評

估法》、《海洋保育法》、《國土

計畫法》等相關法規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重大裁處。 

社會保障 符合國內法效力之聯合國

人權相關公約，且未違反

國內勞工相關法規。 

未有下列情事之一： 

1. 因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

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重大裁處。 

2. 因違反《勞動基準法》、《職

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

條例》、《就業保險法》、《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

等相關法規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重大裁處。 

 

 
6 參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 14 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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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6：新建築物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

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且取得使用執照

不超過 6 年之建築（含 6 年）。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100、F4340、F4390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同時符合以下 4 項（本指引正式公布日後之三

年內過渡期，第 1 至 2 項必須符合，第 3 至 4 項

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綠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1 級以上。 

3. 低碳建築標示達第 2 級以上或智慧建築標章

達銀級以上。 

4. 使用具綠建材標章之建材（裝修面積比例為

室內 75%、室外 20%）。 

轉型至循

環經濟 

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除相關法規應建築結構要求而有特別規範之

建材外，用於建造建築物之三種最重的材料

類別（以千克為單位），使用再生材料占比符

合以下標準： 

(1) 混凝土或天然石材材料>30%。 

(2) 磚或陶瓷材料>30%。 

(3) 玻璃類材料>30%。 

(4) 金屬材料>70%。 

2. 該建物至少有 50%（按重量或按建築元素(包

括牆面、屋頂和地板)的表面積計算）來自再

生材料。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1.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2. 對「轉型至循環經濟」具實質貢獻者，除符合共通適用

法規外，尚需符合以下 2 項對「氣候變遷減緩」未造成

重大危害之標準： 

(1) 綠建築標章達合格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4 級以上。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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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既有建築物改繕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對現有建築物進行改造、修繕、更新或升級，翻新工程通常

包括更新建築物的外觀、增強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室

內空氣品質、更新設備等，且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超過 6 年

。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100、F4340、F4390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同時符合以下 4 項（本指引正式公布日後之三

年內過渡期，第 1 至 2 項必須符合，第 3 至 4 項

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綠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1 級以上。 

3. 低碳建築標示達第 2 級以上或智慧建築標章

達銀級以上。 

4. 使用具綠建材標章之建材（裝修面積比例為

室內 75%、室外 20%）。 

轉型至循

環經濟 

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除相關法規應建築結構要求而有特別規範之

建材外，用於建造建築物之三種最重的材料

類別（以千克為單位），使用再生材料占比符

合以下標準： 

(1) 混凝土或天然石材材料>30%。 

(2) 磚或陶瓷材料>30%。 

(3) 玻璃類材料>30%。 

(4) 金屬材料>70%。 

2. 該建物至少有 50%（按重量或按建築元素(包

括牆面、屋頂和地板)的表面積計算）來自再

生材料。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1.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2. 對「轉型至循環經濟」具實質貢獻者，除符合共通適用

法規外，尚需符合以下 2 項對「氣候變遷減緩」未造成

重大危害之標準： 

(1) 綠建築標章達合格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4 級以上。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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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8：建築內高能源效率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建築內高能源效率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331、F4339、F4100、F4332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採購設備符合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2 級產品。 

2. 採購設備具備節能標章。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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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建築物或建築物內停車場的電動車充電站之安裝及

維修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建築物附屬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站及維修業務。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331、F4339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同時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以下 3 項： 

1. 由甲級承裝業設計及監造。 

2. 所安裝用戶用電設備充電符合「自願性產品

驗證（VPC）」規範標準。 

3. 完工後，通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送電

審查（其中即包含「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

驗要點」）。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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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建築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之安裝及維修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安裝建築物附屬能源感測器設備、節能電表等智慧電能輔

助控制設備及相關能源設備維修，參考國家設備節能標章，

選擇低耗能能源控制設備。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331、F4339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智慧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 

2. 採購之設備符合智慧家庭裝置互連協定（如

CNS16014）。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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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再生能源科技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各式可再生能源科技設備的安裝、維修，例如於建築基地或

建物屋頂架設太陽能光電板等設備。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F4331、F4339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使用之太陽光電模組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依「太陽光電模組產品登錄作業要點」太陽

光電模組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與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標準規定。 

2. 採購之太陽光電模組符合「自願性產品驗證

（VPC）」規範標準。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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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建築物之收購與交易取得 

一、說明及主計總處代號 

(一) 說明 購買房地產並行使該房地產的所有權。 

(二) 主計總處代號

(細類) 
L6811、L6812 

二、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條件 

(一) 對任一環境目的

具有實質貢獻之

技術篩選標準 

環境目的 技術篩選標準 

氣候變遷

減緩 

同時符合以下 4 項（本指引正式公布日後之三

年內過渡期，第 1 至 2 項必須符合，第 3 至 4 項

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綠建築標章達銀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1 級以上。 

3. 低碳建築標示達第 2 級以上或智慧建築標章

達銀級以上。 

4. 使用具綠建材標章之建材（裝修面積比例為

室內 75%、室外 20%）。 

轉型至循

環經濟 

至少符合以下其中 1 項： 

1. 除相關法規應建築結構要求而有特別規範之

建材外，用於建造建築物之三種最重的材料

類別（以千克為單位），使用再生材料占比符

合以下標準： 

(1) 混凝土或天然石材材料>30%。 

(2) 磚或陶瓷材料>30%。 

(3) 玻璃類材料>30%。 

(4) 金屬材料>70%。 

2. 該建物至少有 50%（按重量或按建築元素(包

括牆面、屋頂和地板)的表面積計算）來自再

生材料。 

(二) 對六項環境目的

未造成重大危害

之判斷原則 

1.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2. 對「轉型至循環經濟」具實質貢獻者，除符合共通適用

法規外，尚需符合以下 2 項對「氣候變遷減緩」未造成

重大危害之標準： 

(1) 綠建築標章達合格級以上。 

(2) 建築能效標示達 4 級以上。 

(三) 對社會保障未造

成重大危害之判

斷原則 

共通適用法規詳附件 1。 

 

  


